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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公路服务规范 第 5 部分：公共信息服务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高速公路公共信息服务总体要求，包括服务类型、服务内容、服务质量、信息发布等

内容。

本标准适用于全省高速公路经营管理单位向社会公众提供的公共信息服务。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5768 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

GB/T 10001 标志用公共信息图形符号

JTG B01 公路工程技术标准

JT/T 431 高速公路LED可变信息标志技术条件

JT 432 高速公路LED可变限速标志技术条件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突发事件 emergency

突然发生，造成或者可能造成高速公路设施毁损，高速公路中断、阻塞，需要采取应急处置措施，

疏散或者救援人员，提供应急运输保障的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

4 总体要求

4.1 高速公路公共信息服务目标为向社会公众提供及时、准确、实用的交通出行信息。

4.2 高速公路公共信息服务应坚持科学规范、方式多样的原则。

5 服务类型与内容

5.1 服务类型

5.1.1 高速公路经营管理单位应向公众提供高速公路基础信息、高速公路运行信息、高速公路环境信

息。

5.1.2 高速公路公共信息类型划分见表 1。

http://dict.youdao.com/w/emerg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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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高速公路公共信息类型划分

信息分类 信息分项

高速公路基础信息

道路信息

收费信息

服务区信息

高速公路运行信息

交通运行信息

养护施工信息

突发事件信息

交通管理信息

高速公路环境信息
气象信息

地质灾害信息

5.2 服务内容

高速公路公共信息服务内容应包括但不限于：

a) 道路信息：路线名称、路线编号、服务区（停车区）、收费站、路段限速、投诉咨询电话等；

b) 收费信息：收费站名称、批准文号、主管部门、收费单位、收费标准、收费期限、监督电话等；

c) 服务区信息：服务区及停车区内安全警示、服务引导等；

d) 交通运行信息：拥挤状态等能反映路网畅通情况的信息；

e) 养护施工信息：施工路段名称、起止桩号、占用车道情况、预计工期、限行时间、限制车速、

限制通行车辆种类等；

f) 突发事件信息：突发事件名称、突发事件发生位置、预计恢复时间等；

g) 交通管理信息：经交通运输主管部门、高速交警机构等确认的交通管制措施等；

h) 气象信息：与气象部门共享交换的气象预报预警信息等；

i) 地质灾害信息：与国土部门共享交换的地质灾害预警预报信息等。

6 服务设施与渠道

6.1 高速公路基础信息应通过标志、标牌、公告栏等服务设施发布。

6.2 所辖路段的交通拥堵、交通管制等信息应通过可变情报板等服务设施发布。

6.3 各类高速公路公共信息宜通过广播、移动终端、网站、服务热线、导航软件等多种渠道发布；。

6.4 标志、标牌、公示栏、可变情报板等公共信息服务设施应性能良好、科学规范、视认良好，符合

GB 7568、GB 10001、JTG B01、JT/T 431 和 JT/T 432 的要求，具体要求见表 2。

表 2 高速公路公共信息服务设施要求

序号 内容 要求

1 性能良好
高速公路标志、标牌、公告栏、可变情报板等服务设施应定期进行检查和维护，

可变情报板完好率应达到95%以上（以各经营管理单位为计算单元）。

2 科学规范 标志、标牌、公告栏、可变情报板等服务设施的功能性能、外观尺寸等应科学规范。

3 视认良好
标志、标牌、公告栏、可变情报板等应无绿化植物等遮挡。

标志、标牌、可变情报板等应保持良好的夜间视认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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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服务要求与质量

7.1 高速公路公共信息服务要求与质量具体要求见表 3。

表 3 高速公路公共信息服务要求与质量

序号 内容 要求

1 简洁准确

高速公路公共信息应与路网实际情况对应一致。

采取标志、标牌、公告栏、可变情报板发布公共信息时应简单明了，可变情报

板滚动显示信息宜控制在2-3条信息以内。

2 发布及时

高速公路养护作业需要半幅封闭或者中断交通的，应在施工前5日通过新闻媒体

和高速公路可变情报板发布养护作业路段、时间等信息，并在施工路段前方相

关入口处设置公告牌。

因抢修作业、临时性施工养护等需要临时实施交通管制或封闭的，养护施工信

息、交通管理信息等应在实施交通管制或封闭 30分钟内发布。

引发高速公路（含收费站、服务区）处于阻塞状态拥堵超过 2公里、主线收费

站排队长度超过 500米且持续时间较长的突发事件信息应在突发事件发现后 30
分钟内发布。

引发高速公路（含收费站、服务区）处于阻塞状态拥堵未超过 2 公里但对路网

运行造成较大影响的突发事件信息应在突发事件发现后 30分钟内发布。

引发高速公路（含收费站）处于中断状态或严重阻塞状态的突发事件信息应在

突发事件发现后 30分钟内发布。

关于高速公路交通运行状态恢复的相关信息，应在交通恢复正常运行 30分钟内

发布。

3 内容规范
可变情报板发布多条信息时，应根据《公路网运行监测与服务暂行技术要求》

的规定，优先显示高级别信息。

4 科学合理

宜在交通管制、交通流量大、交通事故易发多发、养护施工等路段按规定，于

上游设置临时警示或绕行标志。

当发生严重拥堵等重大路网事件时，宜在周边路段和区域的可变情报板发布

5 投诉反馈 公共信息服务投诉回访率应达到100%。

注:表内指标以各经营管理单位为计算单元

7.2经营管理单位可委托第三方开展满意度调查，分析和改进工作，持续提升服务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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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规范性附录）

主要指标计算公式

A.1 可变情报板完好率

可变情报板可以正常使用数占可变情报板总数的比。见式（A.1）：

可变情报板完好率= ×100%………（A.1）

注:指标以各经营管理单位为计算单元

A.2 投诉回访率

投诉事件中已回访的数量与投诉事件总数的比。见式（A.2）：

投诉反馈率= ×100%……………………（A.2）

注:指标以各经营管理单位为计算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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